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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GB/T3810《陶瓷砖试验方法》分为16个部分:
———第1部分:抽样和接收条件;
———第2部分:尺寸和表面质量的检验;
———第3部分:吸水率、显气孔率、表观相对密度和容重的测定;
———第4部分:断裂模数和破坏强度的测定;
———第5部分:用恢复系数确定砖的抗冲击性;
———第6部分:无釉砖耐磨深度的测定;
———第7部分:有釉砖表面耐磨性的测定;
———第8部分:线性热膨胀的测定;
———第9部分:抗热震性的测定;
———第10部分:湿膨胀的测定;
———第11部分:有釉砖抗釉裂性的测定;
———第12部分:抗冻性的测定;
———第13部分:耐化学腐蚀性的测定;
———第14部分:耐污染性的测定;
———第15部分:有釉砖铅和镉溶出量的测定;
———第16部分:小色差的测定。
本部分为GB/T3810的第3部分。
本部分按照GB/T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部分代替GB/T3810.3—2006《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3部分:吸水率、显气孔率、表观相对密度和

容重的测定》。
本部分与GB/T3810.3—200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:
———修改了对试样的要求(见4.2、4.4,2006版的4.2、4.4);
———增加了边长不小于400mm的大规格砖的试样要求(见4.4);
———修改了真空法的试验步骤(见5.1.2,2006版的5.1.2);
———修改了吸水率的计算公式(见6.1,2006版的6.1);
———修改了显气孔率的计算公式(见6.2,2006版的6.2)。
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0545-3:1995《陶瓷砖 第3部分:吸水率、显气孔率、表观相对

密度和容重的测定》。
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:

a) 标准名称修改为《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3部分:吸水率、显气孔率、表观相对密度和容重的测

定》;

b) 纳入了1997年出版技术勘误ISO10545-3:1995/Cor.1:1997的内容,把3.10中的“(100±1)kPa”
用“(10±1)kPa”代替;把5.1.2中的“(100±1)kPa”用“(10±1)kPa”代替(见3.10、5.1.2)。

本部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。
本部分由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SAC/TC249)归口。
本部分起草单位: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、杭州诺贝尔集团有限公司、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集团有

限公司、广东宏海陶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筑卫生陶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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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卫浴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评价实验室。
本部分主要起草人:段先湖、王博、李莹、张旗康、卢广坚、金国庭。
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———GB2579—1981、GB2579—1989;
———GB/T3810.3—1999、GB/T3810.3—200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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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瓷砖试验方法
第3部分:吸水率、显气孔率、表观相对

密度和容重的测定

1 范围

GB/T3810的本部分规定了陶瓷砖吸水率、显气孔率、表观相对密度和容重的测定方法。样品的

开口气孔吸入饱和的水分有两种方法:在煮沸和真空条件下浸泡。煮沸法水分进入容易浸入的开口气

孔;真空法水分注满开口气孔。
煮沸法适用于陶瓷砖分类和产品说明,真空法适用于显气孔率、表观相对密度和除分类以外吸水率

的测定。

2 原理

将干燥砖置于水中吸水至饱和,用砖的干燥质量和吸水饱和后质量及在水中质量计算相关的特性

参数。

3 仪器

3.1 干燥箱:工作温度为(110±5)℃;也可使用能获得相同检测结果的微波、红外或其他干燥系统。

3.2 加热装置:用惰性材料制成的用于煮沸的加热装置。

3.3 热源。

3.4 天平:天平的称量精度为所测试样质量0.01%。

3.5 去离子水或蒸馏水。

3.6 干燥器。

3.7 麂皮。

3.8 吊环、绳索或篮子:能将试样放入水中悬吊称其质量。

3.9 玻璃烧杯,或者大小和形状与其类似的容器。将试样用吊环(3.8)吊在天平(3.4)的一端,使试样完

全浸入水中,试样和吊环不与容器的任何部分接触。

3.10 真空容器和真空系统:能容纳所要求数量试样的足够大容积的真空容器和抽真空能达到(10±1)kPa
并保持30min的真空系统。

4 试样

4.1 每种类型取10块整砖进行测试。

4.2 如每块砖的表面积不小于0.04m2 时,只需用5块整砖进行测试。

4.3 如每块砖的质量小于50g,则需足够数量的砖使每个试样质量达到50g~100g。

4.4 砖的边长大于200mm且小于400mm时,可切割成小块,但切割下的每一块应计入测量值内,多
边形和其他非矩形砖,其长和宽均按外接矩形计算。若砖的边长不小于400mm时,至少在3块整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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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间部位切取最小边长为100mm的5块试样。

5 步骤

将砖放在(110±5)℃的干燥箱(3.1)中干燥至恒重,即每隔24h的两次连续质量之差小于0.1%,
砖放在有硅胶或其他干燥器剂的干燥器(3.6)内冷却至室温,不能使用酸性干燥剂,每块砖按表1的测

量精度称量和记录。

表1 砖的质量和测量精度 单位为克

砖的质量 测量精度

50≤m≤100 0.02

100<m≤500 0.05

500<m≤1000 0.25

1000<m≤3000 0.50

m>3000 1.00

5.1 水的饱和

5.1.1 煮沸法

将砖竖直地放在盛有去离子水的加热装置(3.2)中,使砖互不接触。砖的上部和下部应保持有

5cm深度的水(3.5)。在整个试验中都应保持高于砖5cm的水面。将水加热至沸腾并保持煮沸2h。
然后切断热源(3.3),使砖完全浸泡在水中冷却至室温,并保持(4±0.25)h。也可用常温下的水或制冷

器将样品冷却至室温。将一块浸湿过的麂皮(3.7)用手拧干,并将麂皮放在平台上轻轻地依次擦干每块

砖的表面,对于凹凸或有浮雕的表面应用麂皮轻快地擦去表面水分,然后称重,记录每块试样的称量结

果。保持与干燥状态下的相同精度(见表1)。

5.1.2 真空法

将砖竖直放入真空容器(3.10)中,使砖互不接触,抽真空至(10±1)kPa,并保持30min后停止抽真

空,加入足够的水将砖覆盖并高出5cm,让砖浸泡15min后取出。将一块浸湿过的麂皮(3.7)用手拧

干。将麂皮放在平台上依次轻轻擦干每块砖的表面,对于凹凸或有浮雕的表面应用麂皮轻快地擦去表

面水分,然后立即称重并记录,与干砖的称量精度相同(见表1)。

5.2 悬挂称量

试样在真空下吸水后,称量试样悬挂在水中的质量(m3),精确至0.01g。称量时,将样品挂在天平

(3.4)一臂的吊环、绳索或篮子(3.8)上。实际称量前,将安装好并浸入水中的吊环、绳索或篮子放在天

平上,使天平处于平衡位置。吊环、绳索或篮子在水中的深度与放试样称量时相同。

6 结果表示

在下面的计算中,假设1cm3 水重1g,此假设室温下误差在0.3%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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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 吸水率

计算每一块砖的吸水率E(b,v),用干砖的质量分数表示,按式(1)计算:

E(b,v)=
m2(b,v)-m1

m1
×100%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1)

  式中:

Eb ———用m2b测定的吸水率,Eb 代表水仅注入容易进入的气孔;

Ev ———用m2v测定的吸水率,Ev 代表水最大可能地注入所有气孔;

m1 ———干砖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;

m2 ———湿砖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;

m2b———砖在沸水中吸水饱和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;

m2v———砖在真空下吸水饱和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。

6.2 显气孔率

6.2.1 用式(2)计算表观体积V(cm3):
V=m2v-m3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2)

  式中:

m2v———砖在真空下吸水饱和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;

m3 ———真空法吸水饱和后悬挂在水中的砖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。

6.2.2 用式(3)和式(4)计算开口气孔部分体积V0 和不透水部分V1 的体积(cm3):

V0=m2v-m1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3)

  式中:

m2v———砖在真空下吸水饱和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;

m1 ———干砖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。

V1=m1-m3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4)

  式中:

m1———干砖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;

m3———真空法吸水饱和后悬挂在水中的砖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。

6.2.3 显气孔率P 用试样的开口气孔体积与表观体积的关系式的百分数表示,用计算式(5)计算:

P=
m2v-m1

V ×100%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5)

  式中:

m2v———砖在真空下吸水饱和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;

m1 ———干砖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;

V ———表观体积,单位为立方厘米(cm3)。

6.3 表观相对密度

计算试样不透水部分的表观相对密度T,用式(6)计算:

T=
m1

m1-m3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6)

  式中:

m1———干砖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;

m3———真空法吸水饱和后悬挂在水中的砖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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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3810.3—2016/ISO10545-3:1995

6.4 容重

试样的容重B(g/cm3)用试样的干重除以表观体积(包括气孔)所得的商表示。用式(7)计算:

B=
m1

V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7)

  式中:

m1———干砖的质量,单位为克(g);

V ———表观体积,单位为立方厘米(cm3)。

7 试验报告

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:

a) 依据GB/T3810的本部分;

b) 试样的描述;

c) 每一块砖各项性能试验的试验结果;

d) 各项性能试验结果的平均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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